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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其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更是弥足珍贵，但是，这些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早

期工业建筑并未获得与其价值相符合的保护与利用。文章通过分

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工业遗产的价值特征和保护要求，在

整理相关成功的案例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与再利用策略，

为工业遗产重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些许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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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一、引言

2006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

论坛，论坛通过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无锡建议—注重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工业遗产保护》。2007年

开始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首次将工业遗产纳入调查范

围，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被纳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目

前，这些优秀的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工业遗产，由于缺乏成熟系

统的理论研究和评价机制，且因其过于珍贵而没有得到与价值相

匹配的保护与利用，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和再利用模式已经

迫在眉睫。

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工业遗产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定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属的

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

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中

国国务院所属的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在省级、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者确定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直接确定，并报国务院核定公

布。”

（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原则为：价值优先，突出强调

文物在中华文明中的标志性地位和全国性意义；突出重点，以完

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结构、填补空白为主；确保质量，

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基本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切

实可行的保护方式。科学规划，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

展、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相关要求：迁移、

拆除所需要费用和劳动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为其他用途，应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这些单位以及专设

的博物馆等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

保护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

除。”

（三）工业建筑遗产的定义

《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工业遗产是工业文

明的遗存，他们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

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

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

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

本文所研究的工业遗产主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

代工业遗产。

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现状

2010年国家文物局开始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

报和评审工作，通过专家评审的工业遗产多达120余处，重点在

近现代工业遗产，表现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随着

越来越多的工业建筑遗产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工业建筑遗

产的保护利用问题也凸显出来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利用而轻保护

在工业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些开发商和决策者片面地追

求工业建筑的经济价值，往往对工业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艺

术科学价值关注不够，造成在改造过程中对遗产信息的破坏。如

原址为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晨光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图1），在

改造过程中未能严格把控，使得园区内很多优秀历史建筑的命运

处于一种不可控状态。街区的生产部分迁出，改做研发、商务办

公、休闲餐饮等功能，部分功能无法体现工业建筑遗产本身的价

值，办公功能的建筑占整体的百分之八十，功能类型单一，比例

严重失调；一些重要建筑更是进行了不可恢复性改造，建筑外墙

被单一面砖均质化覆盖，传统路网格局、景观系统也遭到了破

坏。这些反映出了对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的忽视，保护模式缺乏针

对性，使得遗产保护无法得到真实有效地进行。

（二）只保护而未利用

中国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正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不足，

评价机制不健全，对目前各类工业遗产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保护再

利用办法，因此，对于工业遗产特别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工业遗产，相关部门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并未进行有效利

用。武汉邦可面包房，1982年与八七会议会址共同列入第二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已有逾35年的历史。2012年，邦可面

包房被评为武汉一级工业建筑遗产之后，便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建筑年久失修，经过雨雪的侵蚀，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建筑

构件遭到了破坏，如外立面的清水外墙、窗台的铁艺栏杆、楼顶

的红瓦屋面等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究其根本，是由于对工

业遗产认识的局限和基础研究的缺失。

（三）保护利用程度不高

目前，虽然有众多的工业遗产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中，但是他们的保护利用程度并不是很高。黄石市拥有着丰富

独特的工业旅游资源，其中著名的汉冶萍煤矿厂矿旧址、华新水

泥厂，更是先后于2006年、2013年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处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程度并不是很

高。汉冶萍煤矿厂矿旧址景区现有的体验项目多以看为主，游客

走马观花，多处于矿冶知识的浅层次被动接收状态。而华新水泥

厂，就笔者目前所知，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其保护规划正在编制

中，想要充分利用其工业资源，凸显工业价值仍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

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视角下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策略

探讨

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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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遗产仍然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因此对于

工业遗产，仍应是先保护，再妥善利用，两者之间应相互适应，

相互妥协，避免在实践过程中陷入极端的、不理性的保护怪圈。

通过对相关法律的解读，结合工业建筑遗产独特的历史文化价

值，以及汲取国外相关案例的成功经验，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视角下，笔者总结出以下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

（一）保护策略研究

（1）完善保护体系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往往是对遗址留存情况、历史意

义、价值等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留存状况不佳且缺少相关文献

资料支持的遗址，其价值很难被准确认知，因此也很难被列为文

物保护单位，进而影响到遗址的保护。这些反映出我国的文物保

护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为了避免更多有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被

抹杀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相对成熟

的做法，如英国的工业遗产登陆制度，以历史年代和建筑价值为

评判标准，尽快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建筑遗产普查，建立工业

建筑遗产档案，同时开展针对性的工业建筑遗产专题研究，为我

国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未能及时登记注册

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建筑遗产，需要在省、市一级层

面，制定相关保护措施，统计和记录遗产相关信息，发掘其历

史、经济、科学、文化等价值，为未来遗产复原及相关保护工作

提供指导资料和实践参考。

（2）增强立法保护

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传统文物保护是有区别的，由于其具有

独特的经济价值。因此，其保护方式也更加积极。即使是列入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方式与措施也与其他文物

不同。目前，我国对于重点文物保护所参照的法律法规仅仅只有

一部《文物保护法》，没有专门针对工业建筑遗产的法规政策，

从而导致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缺乏针对性地法规约束和政策

指导。因此，需要制定工业建筑遗产的各项保护政策和与之相关

的管理办法。通过城市规划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手段进行控制和引

导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各项工作，规范工业建筑遗产管理制度，

根据工业建筑遗产的特点和价值，建立独立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

体系，才能避免更多有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遭到破坏。

（3）加强宣传力度

目前，公众对于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兴趣不多，了解程

度不深，相对于古代历史遗迹，对于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的意识

还比较薄弱。这些主要是由于宣传营销力度不够，导致很多有价

值的遗产不受重视，伴随着功能的消失从而被拆除。因此，对于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不是将其束之高阁，不管不问，

而是要让公众了解和重视它的价值，发动群众的力量去保护它。

政府在加强宣传的同时，也可以扶持一些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

组织群众对工业遗产进行学习和宣传，从而增强其保护意识，达

到工业遗保护的目的。

（二）再利用方式研究

（1）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协作的开发模式

对于文化保护单位来说，其权属和管理均属于政府，依靠

文保单位巨大的示范效应，应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开发利用，这样

能够很好的保证文保单位的开发能以提升城市形象为主要目的，

而不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前提。同时，政府投资能够保证

遗产的改造开发顺应城市地区的发展规划，能够长期有效地再利

用，有助于遗产的可持续性保护。然而，完善的遗产再生模式也

需要开发商、设计人员、投资者、群众等多方参与进来，开发商

对遗产和土地的开发利用，为其带来经济效应；设计人员通过协

调各方需求，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遗产进行改造，重新塑造内

部功能和外部形象；投资者引入新的业态，增强遗产再生活力，

群众对遗产改造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作为使用者，对其提出建设

性改造建议；多方协作开发，保证工业建筑遗产的工业价值能够

得到全面体现。

（2）开放性、公共性的功能定位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源于其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

文化和科学价值，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工业遗产一旦失去了政府

和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其开发模式就会产生变形，从而走向一种

不可逆的进程。英国曼彻斯特中央车站由废弃到成功转型的发展

历程，对此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借鉴。改造计划赋予了这个古老的

工业建筑以当代开放、公共的使用功能。因此，在国内现阶段法

律法规不成熟，保护机制不健全的形势下，这些重要的工业遗产

并不适合进行商业开发，只有赋予其开放、公共的功能定位，才

能让政府和群众进行有效监督。

（3）注重可持续性发展

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其保护过程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因此，其保护工

作须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瑞士的伯尔尼火车站在更新改造的过程

中，每次更新都制定明确的规划目标和任务，更新项目被划分为

多个子项，并以片段式的方法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实施建设，在遗

产保护的每个阶段，制定完善的维护计划和与其相适应的任务目

标，有效地控制了保护工作不会对遗产进行二次破坏。

（4）加强对理论文化的研究

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论是其工业元素，还是资源特

色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实践之所以不

尽人意，是因为对工业遗产的理论研究不够，无法挖掘出工业建

筑遗产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从而使得工业建筑遗产的开发缺乏

辨识度和吸引力。只有紧紧围绕遗产的核心，凸出其工业文化价

值，才能拉动遗产的发展动力，实现建筑遗产的再生。

四、结语

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都需要掌握他们之间的平衡，这样才

能避免在实践过程中走极端。中国作为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后来

者，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但是我们仍要保持清醒，

结合自身情况，努力吸取更多成功先进的保护经验，进一步做好

适合我国当代国情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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